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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鄭瑩慈

電話：(04)7531874

電子信箱：Ying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1882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11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

情應變事宜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5月18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100651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111年國中教育會考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之考

生注意事項與試場規則說明，本府業於111年5月18日行政

公告編號:11104905)於各國中端，事涉考生應試權益，務

請國中端學校確實轉知所屬考生及家長遵守。亦可由國中

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(以下簡稱全國試務會)111年5月17日

公告於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網站（http://neac.

rcpet.edu.tw）及國中教育會考網站（http://cap.rcpet.

edu.tw）查詢。

三、另請本區試務會及各考場學校應製作並適當擺設前開防疫

之考生注意事項與試場規則說明。

四、為兼顧防疫及試場通風，全國試務會業訂定「111年國中教

育會考因應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』疫情試場開放冷氣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1000215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5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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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風措施說明」之標準程序及應變步驟，請各考場學校務

必請監試委員及所有試務人員熟稔前開作業流程及規範，

並至 少應納入考前一日「試務工作講習」及考試當日「試

務說明」。

五、另為因應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期間有緊急匡列之情事，全國

試務會亦訂定「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期間緊急匡列應變

措施」，請本區試務會、各考場學校及各國中如於會考二

日(111年5月21日、22日)遭遇緊急匡列狀況，請依前開措

施辦理及通報，以掌握考生狀況及維護全體考生健康。

六、為避免人潮群聚，請各考場學校妥適規劃進、出場動線。

七、另配合防疫作業，不開放家長陪考，爰建請勿在考區試務

會、考場學校內設置新聞中心，媒體記者亦不得進入考區

試務會及考場學校；倘本區試務會或考場學校協助提供照

片或影片，務必註記來源，避免造成爭端。涉及新聞發布

一節，請依111年國中教育會考新聞發布處理要點辦理。

正本：彰化考區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、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

業學校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彰

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、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溪湖高級中學、國立二

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鹿港高級中學、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員

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

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(國中部)、本縣各國民中

學、彰化縣警察局、本府新聞處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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